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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教函〔2018〕13 号

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教育局

关于对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第223号建议答复的函
王海君 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南蚌社区小学体育场建设的议案》（第223号）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您对我县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接到建议后，县教育局高度重视，于2018年4月26日县招生考试委员会主任组织相关人员到南蚌小学进行调研，已规划预留用地15亩，目前已完成用地报批，戛洒镇小学已委托设计单位进行规划设计，待规划设计完成后，我们将积极争取项目建设。
最后，再次感谢您对我县教育事业发展的关心！希望您能继续支持和监督我们的工作，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平县教育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8日

（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李志武   13577700987 ）
抄送：县政府办，县人大选联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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